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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事务
	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 中国谚语
	我们的策略
	我们也曾协助客户以通过成立外商独资企业、合资企业或代表处的方式，在中国内地设立办事处、维持其业务，继而从事其商业活动。以上当中涉及房地产开发、银行及金融服务、资讯技术、制造业、基础设施、保险、服装、出版、建筑、零售、物流和分销等广泛行业的客户。
	我们的客户其中一个最关注的问题是他们不太熟悉中国内地的习俗、法律制度、法规、程序和一般的商业环境，包括但不限于授权许可和税务问题。我们也曾协助客户就其中国业务识别和解决日后有机会发生的问题、解释相关的法例和代表他们与相关的中国政府机构联络、与缔约方谈判以及起草各种类别的交易协议及文件以保障他们的利益。
	在中国发展业务时，保护其知识产权是另一个主要的问题。高李严律师行有广泛的知识产权业务，并协助客户处理有争议和非争议的事务，包括商标、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和工业外观设计）和版权事宜。我们上海的知识产权团队已获得许可，能够直接在中国提交和注册商标，并在没有第三方的情况下与中国审查员沟通。
	此外，我们也曾协助中国国有企业和中国私营企业以通过香港或实际在香港建立及扩展其业务和进行投资活动。我们对中国内地及香港各自的法律制度和商业环境在各方面累积了广泛和深入的经验，并且能够全面满足我们客户的需求。我们的中国事务部律师均精通中文（包括普通话）和英语，以及具有丰富经验去应对中国独特和独有的商业文化。
	中国事务部提供一系列的法律服务，当中包括﹕
	我们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知识产权专业领域包括﹕
	团队成员
	关于高李严律师行
	律师人数 :  员工人数 :
	1987
	专业服务：

	香港办事处
	上海办事处
	上海，200051 长宁区仙霞路317号 远东国际广场B栋11楼1114室 电话：+86 21 6278 0612  传真：+86 21 6278 0613
	www.oln-law.com


